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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印发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

产权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全市各基层人民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

经市中院党组研究，现将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充分

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0 年 6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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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的
实施意见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历次全会以及十九大精

神，依法保护产权，依据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

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

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结

合本院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正确把握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原则

1.坚持依法保护原则。全市法院要忠实履行审判职责，严

格公正司法，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产权保护的各类案件。注重总

结审判经验，及时发现和研究产权司法保护的新情况新问题，

推动成果转化应用。

2.坚持平等保护原则。坚持各类产权主体诉讼地位平等、

法律适用平等、法律保障和服务平等，真正把平等保护各种所

有制经济主体财产权落到实处，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参与市场竞争。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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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，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，围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实司

法需求，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。

3.坚持全面保护原则。在审判和执行活动中，既要保护物

权、债权、股权，也要保护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。

依法明确产权归属，坚决制裁各类侵犯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二、准确把握和严格执行产权保护司法政策

4.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。严格把握刑事犯

罪的认定标准，准确认定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的性质，正确区

分合法融资与非法集资、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、民营企业参与

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引发的经济纠纷与恶意侵占国有资产等的

界限。对于法律界限不明、罪与非罪不清的，严格遵循罪刑法

定、疑罪从无原则，禁止有罪推定。

5.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处置。依法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

措施和处置涉案财物时，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。

对于经过审理不能确认为违法所得的，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

退赔。严格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，处理涉案

人员犯罪所得不得牵连其家庭成员合法财产。股东、企业经营

管理者等自然人违法的，在处置其个人财产时不任意牵连企业

法人财产；企业法人违法的，在处置企业法人财产时不任意牵

连股东、企业经营管理者个人合法财产。按照公开公正和规范

高效的要求，进一步健全涉案财产保管、鉴定、估价、拍卖、

变卖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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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依法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财产权益。依法保

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承包地发包、调整、监督、收回等各项

权能，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转让和流转权利。依法平等保护

经营主体根据流转合同取得的土地经营权，维护经营主体从事

农业生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，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利

用。

7.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股权、债权和其他新型财产权

益。依法审理股东资格确认、股东知情权、利润分配请求权、

优先购买权等案件，维护各类投资主体的股东权益。妥善审理

买卖、借款、租赁、担保等合同类纠纷案件，依法保护各类债

权。合理确定产权保护边界，维护市场主体的环境生态权、信

息资源权、新类型担保物权等新型财产权益。

9.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和商业经营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

力度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前沿领域技术成果保护，促进

提高自主创新能力。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，对

于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、重复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。依法

审理商标侵权案件，加强品牌商誉保护。依法审理反不正当竞

争纠纷案件，破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。发挥知识产权刑事审

判惩治和震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职能作用，加大对链条式、

产业化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。

10.依法促进法治政府和政务诚信建设。依法监督行政机

关履行行政允诺和行政协议。确有法定事由，需要变更、解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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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允诺和行政协议的，严格审查变更、解除事由的合法性与

正当性以及做出变更、解除的权限和程序的合法性，并判决补

偿企业和公民财产权因此而受到的损失。对于因行政机关不履

行或者违法履行行政允诺和行政协议造成企业和公民财产权

受到损害的，依法判决行政机关赔偿损失。

11.依法维护被征收征用者的合法权益。严格审查土地、

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决定所符合的公共利益以及作出征收征

用决定的权限与程序的合法性。对于财产征收征用，允许被征

收人选择实物补偿或者货币补偿的形式。选择实物补偿的，要

按照被征收财产相同或近似的财产予以补偿；选择货币补偿

的，要按照被征收财产的市场价格予以补偿。严格审查评估机

构资质、选定程序的合法性以及评估方法、评估内容的合理性。

对于因财产征收征用而受到的财产损失，依法判决行政机关对

被征收征用人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。

12.防止因审判执行拖延影响企业生产经营。强化审限监

管，进一步完善繁简分流机制，对符合条件的案件，依法适用

简易程序、速裁程序。加大执行力度，提高执行效率，及时实

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13.依法及时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申诉案件。对涉及重大

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、民营企业和投资人犯罪的申诉

案件，经审查确属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适用法律错误的，依

法及时予以纠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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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完善产权司法保护机制建设

14.坚持党的领导，积极构建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协调机制。

全市法院在产权司法保护工作中，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，主动

向党委汇报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工作部署。积极参与党委牵头

的产权保护工作机制，确保产权司法保护各项举措落到实处。

15.完善审判工作机制，全面提升产权司法保护的公信力。

完善知识产权民事、行政和刑事审判“三合一”工作机制，对

法律适用难度较大的涉及产权保护的民刑交叉、民行交叉案

件，确保厘清法律关系、准确适用法律，确保审判工作取得较

好效果。整体提升保护效能。

16.加强法治宣传，推动形成保护产权的法治环境和社会

氛围。充分利用裁判文书上网、庭审直播等司法公开平台，大

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

法律法规，使依法保护、平等保护、全面保护观念深入人心，

营造保护产权的法治环境及良好社会氛围。


